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普民三(知)初字第618号

　　原告上海秋时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

　　法定代表人王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夏建国，上海恒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诺构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辛家军，技术总监。

　　委托代理人吴莎。

　　原告上海秋时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诺构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夏建国、被告委托代理人吴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

　　原告诉称：2015年7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秋时会展ERP软件销售合同》。原

告在签订合同前的2015年7月23日已向被告支付了14000元。2015年7月24日，被告为原告

安装ERP软件，至2015年7月29日被告还未按合同的要求完成软件的安装，合同履行未达

到合同约定的要求，原告当日向被告提出终止本合同，被告也同意终止合同。原告多次

催要，但被告拒不退还已收的14000元。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返还

服务费14000元，终止双方软件服务合同；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被告于2015年7月23日订立《秋时会展ERP软件销售合同》，被告严格

按照合同内容，在2015年7月24日，派遣工程师到原告公司现场进行培训，并有原告方

负责人签字，同年7月27日被告工程师进行实质性安装并培训，有原告方签字确认。被

告已经根据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且始终没有同意原告单方面解除合同。现原告要求解

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23日，原告(合同甲方)与被告(合同乙方)签订了《秋时会展

ERP软件销售合同》(下称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在现有会展CRM产品基础上，为甲方

经营管理需要提供“秋时会展系统”，软件现有功能原则上不做修改，如有修改另行商

议；乙方为甲方进行系统培训，培训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天；合同实施总价格为

28，000元；乙方提供一年的免费服务期(从签订验收单之日开始计算)。第二年以后，每

年收取产品的10%作为系统服务与维护费，计2,800元。若甲方能掌握系统的维护、升级

工作，则免收年度维护费，此期间如果需要乙方协助的，按照每次500元来计算。同时

，合同还约定各方责任，乙方应在合同生效后，指定系统实施人员至甲方单位进行培训

，保证甲方的系统正常运行，甲方责任中，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进行系统培训，甲方对

乙方提交的软件及时进行验收。此外，合同还约定了支付方式、系统验收、系统维护和

培训、保密义务和保证、不可抗力等内容。

　　合同签订当天，原告向被告支付合同款项人民币14，000元。2015年7月24日被告派

工程师到原告公司现场进行培训，2015年7月27日，被告工程师到原告公司安装软件并



培训，被告上述培训及安装工作，均有原告方工作人员文芳签字确认。2015年7月29日

，原告认为被告技术人员服务态度不好，且系统存在问题，遂要求解除合同，被告认为

其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并无违约行为存在，不同意解除合同。之后，原告以被告履行

合同未达到己方要求，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原告与被告合同履行仅到软件安装、系统培训阶段，未进行系统验收。

　　以上事实，有《秋时会展ERP软件销售合同》、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确认书等

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为证。

　　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已于2015年7月29日向被告提出终止合同，且被告同意终止

合同，提供了原告工作人员文芳与被告法定代表人辛家军之间的电话录音。其中：文

：“我还是想和你沟通一下，就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咱们签合同也就是两三天吗？你们

服务不是咱们大家有分歧嘛，有分歧然后第二天我就给您打了电话过去吗？您当时也是

说就是说咱们要是不想做就不做了，不做了的话就是说您这边该退多少就退多少给我们

吗？因为这个话是跟您说的，对吧？”辛：“这个我这个原话不是这样说的吧？”文

：“原话的话，那原话你是怎么说？”辛：“你这个话意思完全不一样了，我说你要是

说不做，不做的话，我们看看后面继续怎么做，没有什么退与不退，我说这个我说了不

算，回头讨论要看，我当时是这个意思。”被告质证，对于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但被告并未同意对方终止合同的要求。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录音内容不能得出被告

同意终止合同的意思表示，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已协商致解除合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合同的性质；二、原告解除合同有无合同

及法律依据。

　　一、合同性质

　　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秋时会展ERP软件销售合同》，原告认为该合同是被告提供

技术服务，系技术服务合同，而被告认为，该合同标的为套装软件，系软件销售合同。

本院认为，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

的合同。原被告签订的合同虽为“软件销售合同”，但合同中亦包括培训、系统服务与

维护等技术服务内容，可认定为技术服务合同。

　　二、原告主张解除合同有无合同与法律依据

　　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包括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涉诉合同并未约定协议解除的

条款，若涉及合同解除，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法定解除

的相关规定。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包括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

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

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

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由此规定可知，除不可抗力之外，一方当事人的违约

是判断合同是否应予以法定解除的重要依据。本案中，无不可抗力事由发生，原告要求

法定解除合同的依据，显然应是被告存在根本性违约行为。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

证明被告已按约定履行了系统培训、软件安装义务。因此，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

14,000元预付款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上海秋时展览展示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50元，由原告上海秋时展览展示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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